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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 

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埃及妇女法律援助基金

会中心和纳兹拉女权研究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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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埃及公共和私营领域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尽管针对妇女的性暴力犯罪行为广泛存在于埃及的公共空间，并且情况在

2011 年 1 月 25 日爆发革命后有所恶化，如在 2012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期间记

录有 500 余起暴徒性侵犯和轮奸案件，但埃及政府仍未颁布或执行联合国第四次

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战略目标，即 1995 年 9 月《北京宣言》所列的战略目标。  

 该宣言明确强调了分析和落实有关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立法的重要性。

但是，该国《刑法》中有关强奸、性侵犯和骚扰犯罪的条款(第 267 条、第 268

条、第 269 条和第 289 条)目前仍存在不足之处，未能解决性侵犯和强奸罪行广

泛存在的问题。此外，《刑法》也未谈及上述罪行幸存者的权利和在报案后为其

提供保护，以及如何以有利于幸存者的方式执行法律以确保此类犯罪不再发生的

问题。例如，《刑法》第 267 条目前界定阴茎插入阴道方构成强奸，不包括以手

指、工具或利器、口交或肛交形式进行的强奸，后一种形式的强奸在第 268 条中

被界定为“猥亵”。第 267 条规定的惩罚手段包括死刑或终身监禁(根据埃及的法

律最多为 25 年)，而第 268 条只规定处以严厉的徒刑，刑期从 7 年到 15 年(分别

为最短和最长刑期)不等。虽然《刑法》在第 306 条的新修订案中界定和谈及了

性骚扰行为，但该修订案涉及的范围仍然不足，它只在犯罪者被证实以获得性利

益为意图时才将性骚扰行为视为犯罪。应注意的是，具体到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于 2010 年召集一支由若干人权组织组成的工作队，工作队已开始以建设性的方

式制定一份法律草案及针对《刑法》中性暴力犯罪的修订案。这份法律草案于 2010

年和 2013 年 8 月曾两次提交至历届政府，但均遭搁置。 

 该宣言还强调，有必要促进采取积极而明显的政策，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关

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方案，同时开展培训并建立不同国家机构，以全面打击该

问题。尽管国家妇女理事会最近宣布了一项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家战略，但

该战略的起草过程并不透明，而且未与一直呼吁制定此类战略的民间社会和女权

主义组织协调实施。这项国家战略须开展一项研究，使得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预

算编制的进程得以顺利开展，以确保提供必要工具，让幸存者获得所需的医疗服

务，同时还须调拨庇护所资源，为此类犯罪的幸存者提供必要的医疗和咨询服务，

除此之外，战略还必须具有跨领域性，并且必须载有若干部委的承诺，包括内政

部、司法部、卫生部和教育部。另一个体现了建设性国家机制缺失的方面是，媒

体一直把有关性暴力犯罪的新闻报道为性迷恋事件，并强化社会使用的理由，如

罪案发生时幸存者的穿着性质或者其行为。媒体在报道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所

实施的犯罪时一直使用这种手法。  

 至于问责，这一方面在 2014 年 6 月 8 日于塔利尔广场及其周边发生的暴徒

性侵犯和轮奸案件上有所体现，当时正值新一任埃及总统就职典礼期间，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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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名犯罪者被判处终身监禁和 20 年监禁。但这些刑罚均为一系列累积指控的结

果，并非直接与性犯罪相关。而在一个关于性犯罪指控的案例中，该罪行被归属

至第 268 条，被视作“猥亵”行为。尽管这是迈出的一个积极步骤，但也表明《刑

法》中有关性暴力犯罪的现行立法不足以应对性暴力犯罪问题，因为相关定义不

够全面或广泛。此外，除了这一具体案例，自 2012 年 6 月以来，无人因实施此

类犯罪被追究责任。  

 在国内范围层面，埃及政府从 2005 年起便承诺修订埃及的《个人地位法》，

并在 2010 年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接受提出的若干建议后承诺做出改变，但自那时

起并未实现任何改变。  

平等和司法救助  

 在埃及，男子有权以口头的方式与妻子离婚而无需说明任何理由，而妇女则

必须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司法过程，在提供为何自己希望离婚的证据和理由后才

能准予离婚。虽然 Khul(根据伊斯兰教法妇女有权在不提出理由和不放弃其嫁妆

的情况下与丈夫离婚)被视为一个胜利，但妇女必须放弃其所有的经济权利，而

这是违反教法的(2000 年《第 1 号法典》第 20 条)。一夫多妻可以是离婚的一个

理由；但没有任何法律对其做出规范。  

 关于基督教徒公民的离婚问题，则会考虑《1938 年法典》，该法规列出了 9

个男女基督教徒通过法庭申请离婚时均可参考的理由。但是，教会拒绝核准这些

离婚裁决。此外，2008 年对《1938 年法典》做了修订，把离婚的理由限定为了

仅三个：改变宗教/教派、通奸和死亡。  

 关于婚姻问题，非正式婚姻未被禁止；但是，妻子的任何权利均没有保障，

因为丈夫无须承诺予以经济支持。此外，如果婚姻合同被丈夫销毁，妇女则可被

指控有婚外性行为。在这些婚姻下，丈夫也可拒绝承认自己是子女的父亲；妇女

必须采取司法步骤来获得证明其父亲身份的证据。  

 1929 年《第 25 号法典》第 20 条(2005 年修订版)对监护和探视权做出了规定，

母亲在其子女年满 15 岁之前可获得子女的监护权。  

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措施  

 法律为家庭暴力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埃及刑法第 60 条规定，如该行为是

出于善意且按伊斯兰教法所确立的权利实施的，则刑法条款便不适用。该条款在

大多数情况下被用于将家庭暴力行为辩护为“丈夫管教妻子的权利”以及以维护

名誉之名为杀人罪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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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获得教育和消除人口贩运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埃及的机构称，从 2010 年至 2012 年，76%的辍学儿

童为女孩。在 1 月 25 日爆发革命后，许多女孩因安全丧失和政治局势不稳而被

禁止上学。这种情况导致她们的家人在其年纪幼小时便把她们嫁了出去。 

保健  

 2008 年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官的法律存在一个漏洞。该法允许在被证实有医

疗需要的情况下可实施这一程序。鉴于这一事实，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已变得医学

化，而未被完全禁止或消除。因此，能诉诸法庭的案件少之又少，得到起诉的就

更是凤毛麟角。  

《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适用以及法律的不平等适用  

 虽然埃及撤销了其对《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有关母亲将国籍传给子女问题

的第 9 条的保留，但规范这一问题的现行法律允许父亲自动将其埃及国籍传给子

女，而母亲则必须向法院提出诉讼，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与男子行使同

样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法院命令可能拒绝母亲传给子女国籍。  

签署组织：  

 埃及妇女法律援助中心 

 纳兹拉女权研究 

 


